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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，规范评价程序，提高评价质量，使评

价结果更加客观、公正地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，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，

根据学校文件精神，理学院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评价原则

1.客观公正原则

按照学校评价指标与内容要求，结合我院教学工作实际，制定科学的评价指

标体系；选择恰当的评价方法，客观公正地反映教学现状、实事求是地评价教师

的教学质量和效果。

2.激励原则

基于激励理念，鼓励教师探索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途径。

3.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

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，为增强结果的可信度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采取

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。

4.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相结合原则

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既要注重对课堂教学结果的评价，也要注重对教学过程

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评价。尤其是备课、讲授、作业、考试等环节中的教学文件、

教学管理、教学纪律等方面的评价。

二、评价对象

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对象,为本学院具有教师岗位资格并承担本、专科教学任

务的专（兼）职授课教师。参评教师为评价班级学期授课时数不少于 16 学时。

三、评价方法

1.学生评价

按照学校文件要求，组织学生进行网络评价（网上评价成绩由教务处以百分

制反馈），学生评价成绩占教师总成绩的 60%。

2.管理干部评价

在遵循评价原则的基础上，学院组织相关管理干部进行教学质量评价（评价

指标及内容见附件 1），教学管理干部评价成绩占教师总成绩的 10%。

3.同行评价

以学科为单位进行，由学科组长组织教师在互相听课，并结合教师日常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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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完成评价工作。教师评价成绩占教师总成绩的 10%。

4.督导专家评价

院级督导评价成绩，由院级督导组长组织打分，通过随机听课、教学质量问

卷调查或学生座谈会等方式，全面了解授课教师教学情况，为授课教师做出客观

公正评价；校级督导评价成绩，由教务处反馈。督导评价成绩占教师总成绩的

20%，校、院两级督导评价成绩各占教师总成绩的 10%。

5. 特别条件

1.由学院推荐参加校内、外组织的教学比赛，获得省级及以上一、二、三等

奖的，分别加 5、4、3分；获校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分别加 3、2、1分；同一年

度就高加一次分。获奖教师在开学两周内，向教学科提供证书复印件 1份。

2.督导专家评价成绩低于 80 分的教师，不得推荐优秀授课教师。

3.学生教学信息员在信息反馈表两次以上或信息员会议上，指名存在教学问

题的教师，不得推荐优秀授课教师。

4.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，一票否决推荐优秀、良好授课教师。

四、评价实施

1.学生评价、管理干部评价、同行评价和督导专家评价均按优秀（所占比例

为 15%，成绩在 90 分（含）以上）、良好（所占比例 45%，成绩在 75-89 分）、一

般（成绩在 74 分以下）进行量化测评。一般不得打满分。

2.同行评价的打分，开学第 2周上报部门主任签字的纸质版及电子版打分表

（Excel 字段：教师、打分）。打优秀、良好的人数按部门总人数的 15%、45%计

算，但打优秀、良好的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 60%，小数点按 4舍 5入计算。

在统计成绩时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去掉 1个最高、最低分，以最大限度控

制误差，使评价结果更加公正客观，真正起到激励先进，鞭策后进的评价目的。

3.管理干部评价的打分，由教学科提供所有参评教师名单，在收到名单一周

内，对每位参评教师进行打分后，将打分名单发给教学科。

4.院级督导专家评价的打分，由教学科提供所有参评教师名单，在收到名单

一周内，督导组长组织每位督导对所有参评教师进行打分后，将督导组长签字的

打分成绩纸质版及电子版交教学科。

教务处提供的校级督导专家评价，如果是优秀、良好、一般等级制评价名单，

则分别按低于标准最高分 1 分的 99、88、73 计算。校级督导专家没有评价的教

师成绩，以学生评价分 10%的权重，作为校级督导专家的权重计入总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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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机构及职责

学院教学质量评价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李俊杰

副组长：杨 富 袁光耀

成 员：张秀峰 毛微曦 关金玉 高亚萍 郑 伟 左振钊

王兆飞 冯 浩 韩 冰 王伟平 高建武 赵海香

王永利 王素利 侯占忠

职责：评价小组全面负责学院教学质量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。修订具体评价

细则，组织有关人员认真评价授课教师，由教学科研科负责评价成绩的汇总、统

计、分析、资料归档等日常工作，学院评价结果按时上报教务处。

六、评价结果公示

全院所有参评教师的评价成绩及拟推荐优良名单，在理学院网页公示 7天，

公示无争议后报教务处。

七、约束机制

评价成绩排序连续两年位列全部参评教师后 3%者、且总成绩为 75 分以下，

由学院和教师本人结合评价内容得分情况进行原因分析，指定教师个人写出整改

方案，经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备案。

在整改半年至一年之内，教务处和学院将专门对教师授课整改情况进行验

收。整改后成绩排序依然在后 3%者且总成绩为 75 分以下，由学院提出处理意见，

报学校人事处、教务处审批。

八、要求

1.严格组织实施评价工作，对违规操作者，一经发现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严

肃处理。

2.各种原始评价材料要妥善存档，对伪造材料者，按学校有关制度予以严肃

处理。

九、本细则从 2018 年开始执行

理学院

2018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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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管理干部评价指标及内容（参考）

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

教学态度

（1）完成教学任务情况

（2）履行“教师是第一责任人”岗位职责情况，教书

育人情况

（3）遵守教学纪律情况，教学事故或者其他违纪情况

20 分

教学文件

及

教学过程

（1）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讲稿、教案等基本教学资

料的质量，讲授课程的授课情况

（2）教学过程中作业、小测、提问、期中考试等平时

成绩的管理情况

（3）试题质量、成绩分析、考试内容、考试方法改革、

监考等考试环节的情况

（4）实验课教案、实验指导书、实验记录、实验报告

等实验环节有关教学资料的质量，实验教学授课情况

（5）教学实习、课程设计、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等实践教学环节有关材料的质量，实践教学的指

导情况

50分

教学能力

与效果

（1）教学内容、专业技能与培养目标要求的达成度

（2）教学设计、表达能力与教学要求、学习能力的适

应度

（3）教学方式的实用度

（4）教学效果的满意度

20 分

教学研究 参加教研活动，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情况 10 分


